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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81 证券简称：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11 

 

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受托管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为了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，关联方巨峰公司继续将其资产委托本公司

经营管理。 

●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为了避免与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、本公司”）

在钢材生产、销售环节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，同时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增强本公司

生产经营活动的统筹安排，提高关联方的生产管理效率，新疆巨峰金属制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峰公司”）与本公司签订《巨峰公司委托经营管理合同》，继

续将其资产委托本公司经营管理。 

（二）巨峰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八钢公司”）的其他关联方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

避表决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新疆巨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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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注册资本：7000 万元人民币 

2、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住所：新疆昌吉州阜康产业园阜西工业园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黄伟 

5、经营范围：热轧小型 H型钢生产，型材生产，钢材销售。  

6、关联关系：巨峰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八钢公司的其他关联方。 

7、经营情况：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巨峰公司总资产 28,316.13 万元，

净资产-2,616.65 万元，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,891.01 万元，净利润 14.22

万元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，巨峰公司每年向公司支付托管费 20万元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（一）甲方：巨峰公司    

乙方：本公司 

（二）托管标的及范围：为保证乙方对甲方进行及时有效的管理，自 2020

年 1月 1日起，甲方将整体资产移交并委托乙方进行经营管理。甲方委托乙方的

经营管理资产以账面值（截止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）为准。甲方委托乙方经营

管理之资产为甲方生产经营性资产。 

（三）托管权利及内容：甲方将全部资产中除资产转让处置权以外的其他生

产经营管理权利全部委托乙方行使，由乙方自行决定甲方人员安排并对甲方的生

产经营决策、运营、调度以及业务等问题行使全面决定权。甲方委托经营管理期

间的产品，双方另行签订委托加工、买卖协议。 

乙方必须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以甲方的名义进行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。委托经营

期间，甲方的经营活动单独核算。 

（四）托管期限：期限为 1年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。 

（五）托管费用：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托管费 20万元。 

（六）托管费用的支付方式：该托管费每年由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，如甲

方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实际受托经营管理期间不足 12 个月，则甲方根据乙方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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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托管理时间向乙方支付托管费。 

托管费的支付，由甲方以银行转账或汇票支付的方式给付乙方。 

（七）违约责任：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必须恪守。如违反本合同，违约一方必

须充分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。本合同任何一方如因不

可抗力原因根本丧失履行本合同能力的，可以免除履行本合同的责任。 

（八）协议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盖章且双方按照公司章程约定履行决策、

审批程序后生效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目的：为了避免关联方与本公司在钢材生产、销售环节可能出现的同

业竞争；同时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增强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统筹安排，提高关联

方的生产管理效率。 

（二）影响：本次托管行为能够有效避免关联方与本公司可能出现的同业竞

争，切实降低潜在的同业竞争风险；此外，本次交易约定，巨峰公司每年向公司

支付托管费，将增加公司收入，但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，符合公司及

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2020年 4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

会议审议通过。公司现任董事 9 名，其中：关联董事沈东新、肖国栋、吴彬、

张志刚、狄明军等 5 人回避表决，其余 4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。 

同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

见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届时，控股股东八钢公司将

回避表决。 

 

七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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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关联方佳域轧钢厂、巨峰公司将其资产委托本公司经营管理。托

管费共计 20万元，（详见临 2019-009《公司受托管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）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

（二）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

（三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

（四）审计委员会意见 

 

 

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28日 


